
海洋大學商船學研究所(2006) 
 
 

 

 

 
 

34 
 
 

如何簽訂仲裁協議 

 
仲裁協定是指雙方當事人自願將他們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提交仲

裁機構仲裁的約定，仲裁協議可以獨立于合同存在，合同的變更、解除、終止或者無效，

不影響仲裁協議的法律效力。仲裁協議的法律效力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申請和受理的

依據；二是排除了法院的管轄；三是取得司法支持和監督的依據；四是外國承認和執行

的依據。仲裁協議包括合同中訂立的仲裁條款和以其他方式在糾紛發生前或者發生後達

成的請求仲裁的協定。仲裁條款是合同中的一項條款，通常寫在“合同爭議解決的方式”
一條中，仲裁協定的其他書面方式是指獨立于合同之外的書面形式的仲裁協定，這類協

定包括信函往來。電傳。電報。此外還有書面形式的補充協議，它是對原仲裁協議約定

不明確或沒有約定，或不夠完備的情況下，雙方協商補充達成的協定條款。 
 
根據仲裁法的規定，有效的仲裁協定一般應具備以下內容： 

 有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即當事人協商同意在合同糾紛或其他財產權益糾紛發

生後，以仲裁的方式解決； 
 有明確的仲裁事項，即當事人協商同意將什麼糾紛提交仲裁； 
 有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即當事人協商選定一個特定的仲裁委員會仲裁他們之間

的糾紛。 
 
仲裁事項應是合同所確定的法律關係可能發生或者已經發生的爭議，這種爭議還須是法

律確認可以仲裁的事項。 
 
仲裁協定可以在雙方當事人簽訂合同時，在合同中設定仲裁條款，也可以在履行合同過

程中，雙方簽訂。基本上有三個途徑可以簽訂簽訂仲裁協議： 
 當事人在簽訂合同時直接選擇仲裁條款； 
 當事人在糾紛發生前或糾紛發生後也可以約定訂立仲裁協議； 
 如果原來有仲裁協議或條款但對仲裁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約定不

明確的，可以訂立補充仲裁協議。 
 
根據仲裁法的規定，有以下三種情況之一的，仲裁協定無效，即約定的仲裁事項超出法

律規定的仲裁範圍，無民事行為能力人訂立的仲裁協議；一方採取脅迫手段，迫使對方

訂立的仲裁協議。若當事人對仲裁協議的效力有異議的，可以請求仲裁機構作出決定，

或者向人民法院請求作出裁定。 
 


